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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協商準備及資料蒐集 

◎韓仕賢/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目前國內勞資雙方集體協商情形不佳，本文將以團體協約的協商程序為例，

讓勞資雙方大致了解兩項主題：（一）集體協商準備過程與籌碼運用；（二）集體

協商之勞資雙方資料蒐集。 

 

一、集體協商準備過程與籌碼運用 

    在實務上，勞資雙方進入實質協商程序之前，應先依誠信協商義務的原則，

處理下列事項：確保雙方誠信意願、確認協商程序（頻率、時間、地點、主席等）、

商定協商簽訂前之原團體協約效力、協商期間雙方不得採取不利對待之行為。此

外，會議進行方式、會議紀錄（或備忘錄）之製作與簽字、相關協商資料之提供

及條件，甚至遇到協商僵局之處理方式，雙方最好能在正式會議開始之前，可以

達成共識。 

    另外，《團體協約法》第 8條針對團體協約協商代表的選定，規定可依下列

方式產生：（1）依其團體章程之規定。（2）依其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3）經通知其全體會員，並由過半數會員以書面委任。 

    由於團體協約攸關全體會員「勞動條件」好壞與否，依據《工會法》第 26

條規定，「集體勞動條件之維持或變更」須經提交會員（代表）大會議決；所以

工會所擬團體協約草案，原則上應先提交會員（代表）大會議決，而且若於當次

會議同時選定工會的團體協約協商代表，可畢其功於一役，實務上比較可行。 

    至於勞資協商代表人數不宜過多，建議各自推派 3-9人（以奇數為原則）即

可。另外，建議工會為了培養日後協商談判人選，應有所謂「第二線領導者」

（second line leaders）的培訓規劃，可事先讓資方理解並同意工會可以額外推派

1-2位人選出席協商會議，但只旁聽觀察並不發言，使談判經驗的累積不會中斷。 

    《團體協約法》第 6條增訂「誠信協商義務」規定，以及一方違反可透過「裁

決」認定，並有相關罰則及發動爭議行為等配套修法，就是希望可以提升團體協

約簽約質與量的政策目標。這項規定被視為是有利於勞方的武器，因為資方心態

就是不樂見工會成立，遑論有意願與工會進行團體協商、甚至簽訂團體協約。 

    雇主若被裁決認定違反誠信協商之規定，除了會被主管機關處以罰鍰，工會

亦可依法進行爭議行為，以及取得協商團體協約之資格。此外，修法新增規定：

「勞資雙方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期間逾六個月，並經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裁決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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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反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者，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於考量勞資雙方當事人利益及簽訂團體協約之可能性後，得依

職權交付仲裁。但勞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亦即地方主管機關得本職

權交付仲裁，使爭議迅速有效得到解決。 

    因此，工會若因雇主拒絕團體協商，欲透過裁決反制雇主不當勞動行為，應

注意下列事項： 

（1）申請裁決期限：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條第 2項規定，「自知悉有不

當勞動行為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日內提起裁決申請」。  

（2）協商資格認定：依《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3項之定義予以認定。 

（3）申請裁決時，除應事先蒐集相關證據，針對「請求裁決之事項及其原因事

實」之事項，亦應力求具體明確。 

（4）考慮委任專業律師撰寫書狀或先行諮詢之必要性。 

 

二、集體協商之勞資雙方資料蒐集 

    團體協約絕對不是照抄《勞動基準法》而已，因為勞基法是規範勞動條件最

低標準的法律，簽訂這種團體協約無法實質提升勞動者的權益。所以勞資雙方所

協商的團體協約，應該是在補足現行法律規範上之不足，以及協議優於法律規定

之內容才對，否則就只有行禮如儀、完成締約的效果而已。 

    通常團體協約協商是由工會發動，所以工會可先凝聚內部共識，提出一份計

畫與資方協商的工會版本。 

    為此，工會應該積極、多方蒐集相關協商資料，包括：公司營運及財務狀況、

市場發展趨勢、產業相關資訊（例如：工資水準、福利事項、物價及勞動力統計）、

主管機關政策方向、相關勞動法令規定，以及參考同業的團體協約內容；最好還

能透過問卷調查或分區座談方式，彙整會員的需求及意見後，再由工會理事會試

擬「工會版」團體協約草案。 

    根據《團體協約法》第 12條規定，這份草案得訂定下列事項：（1）工資、

工時、津貼、獎金、調動、資遣、退休、職業災害補償、撫卹等勞動條件。（2）

企業內勞動組織之設立與利用、就業服務機構之利用、勞資爭議調解、仲裁機構

之設立及利用。（3）團體協約之協商程序、協商資料之提供、團體協約之適用範

圍、有效期間及和諧履行協約義務。（4）工會之組織、運作、活動及企業設施之

利用。（5）參與企業經營與勞資合作組織之設置及利用。（6）申訴制度、促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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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合作、升遷、獎懲、教育訓練、安全衛生、企業福利及其他關於勞資共同遵守

之事項。（7）其他當事人間合意之事項。 

    除了上述約定事項可供勞資雙方協商參考，《勞動基準法》第 70條有關「工

作規則」之訂立事項多達 12種，亦應一併考慮。因為工作規則係由雇主單方制

定，其規定未必充分反映勞工之意見；反之，團體協約係由工會與雇主協商之成

果，較能保障勞工利益，且其法律位階及效力也高於工作規則。 

    最重要的是，有關工會組織與活動的約定（例如：代扣工會會費、工會會所

及會務假等事項）、禁止搭便車條款的約定，也是重要的協商議題。 

    所以工會於試擬己方草案的階段，建議可以採取「檢討事業單位現行工作規

則不利勞工之規定」、「加入現行工作規則較優之規定及其他同業已簽訂之團體協

約條件較佳的版本」兩項原則，逐一檢視斟酌，以提出內容可行、有現實感的工

會版本，而非打高空或獅子大開口的協商草案。 


